南投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102年4月25日府建使字第1020077384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3點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八條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查核機構：具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能力之非營利性機構或團體。
（二）查核人員：指領有內政部核發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類或設備安全類之專業檢查人認可證，並經查核機構派任執行申報案件查核作業人員。
（三）複核人員：
1.具有查核人員資格且公安申報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
2.具建築師及相關技師資格者優先派任。
三、查核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為非營利性機構或團體。
（二）置有十五人以上之查核（複）人員，且各該人員不得為其他查核機構之查核人員。
（三）於本府所在地（南投市）設有固定辦公處所及文件儲存空間、討論會議空間、專線電話及網站，以提供法令宣導與申報資訊查詢服務。
四、查核機構執行查核業務前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擬訂執行計畫書，載明人力配置、查核作業流程、講習作業流程及檔案管理方式，報本府核備。
（二）查（複）核人員之資料應於執行查核業務前十日造冊陳報本府備查，異動時亦同。
（三）對所屬查（複）核人員就查核作業辦理講習訓練，其講習訓練時數不得低於四小時。
五、查核機構受理申報案件後，應指派所屬查核人員於十五日內（詳附表一）依指定查核項目完成查核，並簽名負責;其查核結果，查核機構應逐案登載於內政部營建署規定之資訊網站，每週將查核結果彙整並函知會本府。
六、申報案件經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者，由本府書面通知日起三十日內改正完竣並再行申報。但公立機關、團體、學校因公務預算或招標等程序因素，或私有場所因施工困難者，提具改善計畫、施工預定進度表，經本府同意，得另行核予改善期限。
前項改正期限屆滿仍未改正或不再申報者，查核機構應按月彙整造冊提報處置。
七、申報案件經查核不合格者，查核機構應詳列不合規定事項，由本府一次通知申報人，令其改正。
申報人應於接獲前項通知改正之日起三十日內，依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後送請複核。
前項改正期限屆滿仍未改正或未送請複核者，查核機構應按月彙整造冊提報本府處置。
八、查（複）核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申報案件為查（複）核人員擔任專業檢查人時，其所屬專業檢查機構之人員所為之檢查簽證。
（二）申報人為查（複）核人員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之親屬。
（三）申報人近三年內與查（複）核人員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查核人員有前項所定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申報人得以書面釋明其原因事實，向該查核機構申請迴避。
查核機構於所屬查（複）核人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應令其迴避，並另行指定查（複）核人員辦理。
九、查核機構執行申報案件查核業務，除應依本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協助建築物公共安全宣導及本府交辦未申報場所查察作業等事項。
（二）保存受理申報案件之相關資料五年以上。
（三）本府處理申報案件之文書工作。
（四）不得拒絕受理申報案件之申請。
（五）不得有廢弛職務或其他不正當行為。
（六）不得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他人秘密。
十、本府辦理驗收時，按一定比例抽查申報案件。
申報案件經本府審認查核機構或查（複）核人員有相關疏失者，得由本府依規辦理。
十一、查（複）核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查核機構不得派任其辦理查（複）核作業；已派任者，終止派任：
（一）無正當理由拒不參加查核機構辦理之講習訓練。
（二）非由本人執行申報案件查（複）核作業。
（三）違反第八點規定未自行迴避，或經命令迴避而未迴避。
（四）有第九點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之情事。
經依前項終止派任之查（複）核人員，查核機構應於本府所定期限內另行指派。
十二、查核機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府得終止與查核機構之委託關係：
（一）派任未具查（複）核人員資格之人員執行查（複）核作業。
（二）違反第九點之義務。
（三）其他重大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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